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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项目为西安交通大学兴庆、雁塔校区部分门岗值守、校园巡逻等安保服务，包括门岗值守、人员及车辆进出校园检查、校园周边秩序维护；校内定点与不定点治安巡逻、校内秩序管理、校内大型活动安保执勤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接待师生求助等；以及其他安保工作。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本项目采购标的为中小型企业制造、承建或承接的，投标人应提供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所属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一）投标人应具备省级公安机关颁发的保安服务许可证；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保安服务操作规程与质量控制(GA/T594-2006)》；
三、采购标的概况
本次服务招标分为两个标段,标段一为兴庆校区,标段二为雁塔校区。本项目两个标段可兼投不可兼中。最高限价：人民币229.5万元。其中，标段一限价人民币175.5万元，标段二限价人民币54万元。
（一）采购项目名称： 兴庆、雁塔校区部分门岗、巡逻安保服务  ；
（二）采购数量及计量单位：
兴庆校区：19个岗位，40人；雁塔校区：4个岗位，10人 ；
（三）最高限价：人民币   229.5  万元；
（四）服务期限：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五）交付地点：  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雁塔校区）  ；
（六）付款进度安排：    按季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付款   ；
四、投标人资质要求
投标人具备保安服务许可证。
五、服务内容
1.按照“全国文明校园”、陕西省“平安校园”的创建要求，建立一流的安保队伍，依据《全国文明校园创建管理办法》、《陕西省大型群众性活动保安服务规范T/SSA102-2019》、《陕西省高等学校平安校园创建评估指标体系》、《西安交通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西安交通大学校园道路交通管理办法》、《西安交通大学大型活动管理办法》、《西安交通大学校门出入管理办法》等规范严格管理，热情服务。
2.岗位要求
（1）门岗人员24小时车辆及人员通道值守检查，；
（2）负责校内及校园周边交通秩序管理，高峰期交通疏导；
（3）负责为校内外人员答疑解惑及提供帮助，为师生提供优质的服务；
（4）负责校内大型活动执勤及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5）根据工作需要，完成学校其他安保工作。
3.人员要求
服务人员应始终秉承服务精神，尊敬老师，爱护学生，做到热情服务、文明上岗，着装统一，仪表整洁，站姿端正，指挥规范。服务人员应知法、懂法、守法，严格服从学校保卫处的指挥调度，严格遵守学校各项管理规定，严格遵守安保从业规范。
投标人应满足下方表格的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时不得变动招标文件中提供的安保岗位人数及岗位数量。
（1）兴庆校区
	岗位种类
	岗位数（个）
	岗位人数（人）
	一般要求
	特殊要求

	管理人员
	1
	1
	身体健康，无传染病及精神病史，体貌端正，持证上岗。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接受过专门的安保业务培训，具备一定的安保工作经验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不超过45周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门岗
	3
	9
	
	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不超过40周岁。持有保安员资格证。

	巡逻岗
	15
	30
	
	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不超过50周岁。持有保安员资格证。


（2）雁塔校区
	岗位种类
	岗位数（个）
	岗位人数（人）
	一般要求
	特殊要求

	管理人员
	1
	1
	身体健康，无传染病及精神病史，体貌端正，持证上岗。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接受过专门的安保业务培训，具备一定的安保工作经验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不超过45周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门岗
	3
	9
	
	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不超过40周岁。持有保安员资格证。


（3）安保人员每半年向公安机关提供名单并通过审核。
4.管理要求
（1）所有服务参照《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执行；
（2）各类服务明细建档立案工作，包含但不限于：考勤明细、奖惩明细、设备明细、培训明细等，每季度结算服务费前整理归档，供采购人进行审核；
（3）安保工作向西安交通大学保卫处汇报；
（4）中标方须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制定具体的人员编制方案，采购人对服务人员有调配、更换权（包括调职及离职），未经采购人同意擅自更换人员，将按照季度考核细则，扣除相应的分数；
（5）中标方每月定时向采购人提交本月服务人员考勤表，依据每月考勤表核算人工成本，支付安保费用。若投标人未按时提交考勤表，则扣减该月全部人工成本费用；
（6）中标方应要求服务人员在接到师生员工报警求助后1分钟内（如遇特殊情况，最多不得超过3分钟）抵达现场，管理人员应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
（7）中标方应对服务人员持续进行各类培训演练，防暴训练每周不少于1次，消防训练每周不少于1次，业务培训每周不少于2次，全体人员消防、防暴恐、应急演练每季度不少于1次；
（8）安保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因违规导致的所有损失，由中标方负责赔偿；
（9）中标后需配备与岗位数等同的两轮电动车。同时，每年还需支出不低于中标服务费总价的3%作为项目保障经费，用于队伍培训演练及装备器材的购置、保养、维护、租赁。装备器材包含但不限于：对讲机、执法记录仪、交通标识标牌、办公用品等项目；
（10）采购方表彰的中标方安保人员，应由中标方给予物质奖励，以激发服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11）中标方应设有服务接待联络人，公示服务电话，定期征询服务意见。
4.考核方法
（1）采购人通过每月对服务人员考勤的监管，根据投标文件承诺人数及人员费用，出现缺编缺勤，将在季度服务费中进行相应岗位工资扣款。
（2）季度考核标准
保卫处按照相关要求对中标人进行季度考核，每季度初始分值为100分，根据考察项目进行扣分，季度考核成绩85分（含）以上不扣款，一年内首次考核成绩85分（不含）以下扣除当季安保服务费的2%，第二次考核成绩85分（不含）以下，扣除当季安保服务费的5%，第三次考核成绩85分（不含）以下，扣除当季安保服务费的10%。
该考核细则如有变动，以保卫处制定为准，保卫处负责解释考核细则。
	序号
	考核项目
	扣分标准

	1
	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服务标准、规章制度、应急预案
	一次扣1-5分

	2
	未对服务人员开展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教育
	

	3
	未完成每月服务人员考核
	

	4
	未完成业务培训、应急处置演练要求
	

	5
	未经采购人同意擅自调动、更换本项目服务人员
	

	6
	队伍建设费用不到位，装备器材未及时维护保养
	

	7
	服务人员月流动率高于10%
	

	8
	服务人员在校发生违法行为或违纪行为造成恶劣影响
	一次扣5-10分

	9
	因服务人员工作失职引发安全事件或安全事故
	

	10
	不按规定使用防身护卫器械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
	

	11
	服务管理人员不服从采购人工作指导、不听从指挥
	

	12
	因管理不善，造成队伍涣散，影响校园稳定
	


（3）师生投诉
指经过核实的有责投诉事件。包括师生员工通过邮箱、电话、平台系统等线上或线下方式对中标人服务提出的有责投诉。经保卫处核实后，每项有责投诉事件给予1000元-5000元的当季服务费扣款。
（4）负面清单
采购人根据日常工作检查机制，对安保服务进行监督管理，对发现的违规情况下发负面清单：1）员工发生刑事、治安案件；2）员工从事犯罪的各类案件；3）因管理失责、违规违章导致的信访事件；4）对学校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的各类安全事件。每项负面清单依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10000元-50000元的当季服务费扣款。
六、特殊声明
1.本项目服务费用包含中标人的服务成本、人员工资、国家法定的社保、医保、意外伤害、税费和利润等所有费用；
2. 项目保障经费，用于队伍培训演练以及装备器材的购置、保养、维护、租赁。装备器材包含但不限于：巡逻车、电动车、消防车、工程车、对讲机、执法记录仪、交通标识标牌等；
3.办公费:办公用品费、装修费、交通费、房租费、水电费、折旧费、损耗费、通讯费及其他属于办公范畴的费用；
4.环境清洁卫生费；
5.国家、省、市、区等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各种应支付费用及应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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